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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界定道德价值， 对于正确认识道德本质、 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此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价值学和伦理学的交叉视角，对“需

要”说、“衡量”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学界关于道德价

值的六大流行定义进行解析,揭示其共识与分歧以及主要问题所在，并在涵盖其共识、合理

解释其分歧进而解答其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把道德价值的内涵界定为: 所谓道德价值，在

本质上是指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本质需要的满足与否及其满足程度。

关键词:道德价值；道德客体；道德主体；本质需要；人的本质  

作为人类价值系统的核心，道德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研究道德价值

问题,首先要对其道德价值的内涵做出界定或说明。目前价值哲学界和伦理学界

在道德价值概念问题上有“需要”说、“衡量”说、“应该”说、“情感”说、

“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六大主要观点。其中，在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

“需要”说、“应该”说、“意义”说和“关系”说。要界定道德价值，就要对这

些观点进行分析。

在国内，虽有些学者持“衡量”说的观点，但这种观点自身存在着难以克

服的理论缺陷。“衡量说” 把“道德价值”等同于“道德评价”，进而又把

“善”等同于道德价值。如，有论者把道德价值定义成:“人们关于自身道德观

念、道德行为对于社会和人的意义的衡量。”[1]“道德价值就是善。”[2] 这种观

点把道德价值与道德价值的根据也简单等同起来，又如:“道德价值是价值一般

的特殊表现,是指行为、品质等具有的道德方面的价值,即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根

据。”[3] “衡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 把道德价值说成一种“衡量”或“评

价”, 这就剥离了道德价值的客观内容, 而把道德价值完全主观化, 很难与西

方主观主义价值论划清界限。

“情感”说主要是西方学者对道德价值的观点。一些西方价值哲学家和伦理

学家从其思维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立场出发,认为道德价值存在于主体，

特别是主体的情感之中，是人在某种情感上的体悟和直觉。因为“一切价值都只

是相对的,对人、欲望、种族、民族而言是‘主观的’。”[4] 在现代西方价值论的

流变中,尽管“情感”说表现为Ｒ·Ｂ·培里的“兴趣”说、斯蒂文森的“语

境”说等若干流派,但都一致强调对道德价值进行非理性研究,并突出这样一种

基本精神:“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本性上,它们是道

德的或是评价性的而言,都不过是爱好、态度或感情的表达。”[5] 如果仅仅用

“情感”界说道德价值，不但难以确证道德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和绝对性, 而且

还会因感情世界的复杂多变引起道德价值问题上更加众说纷纭, 莫归一是, 进

一步加剧社会生活中各种道德价值间的震荡和冲撞, 最终与非道德主义殊途同

归, 陷入由崇尚道德价值滑向否定道德价值的理论怪圈。

下面我们来分析另外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而界定道德价值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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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析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需要”说

在伦理学界，自从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斯多葛学派首次明确提出“道德价

值”这一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合乎需要”以来,“需要”说就一直延续到近、现

代乃至当代中西伦理学,成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美国著名学者蒂洛认

为,人是共同生活的动物,道德价值就在于它能满足人这一共同生活的需要，

“当我们考察道德价值的时候,像我们将在后两章作的考察那样,把道德的起源

归为人类向往过一种和谐而积极的共同生活的需要和愿望,难道不比认为道德价

值是某个超自然的起源加于我们之上的理论更加可信吗?”[6] 国内也有学者持

此观点:“道德价值，是人们行为的社会价值，指这些行为满足人们社会伦理关

系的需要。”[7]“道德价值是指自由的行为主体在利他的动机支配下从事的行为

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8]

在中外价值哲学史上,大部分学者均有把“价值”等同于“合乎需要”之倾

向。其代人物马斯洛就曾断言:“任何这样一种需要(即‘感情的、认识的、表达的

以及审美的需要’——引者注)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9] 在国内，研究价值哲

学的学者大都从价值是对需要的满足这一理念出发来界定道德价值。因而“需

要”说在国内价值哲学界是比较普遍的观点。

“需要”说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伦理学关于道德价值的主体性之优点，强调

了道德不是人的异己物,而是“人为”(即道德原则、规范是人制定的)与“为

人”(即道德原则、规范是为人服务的)、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是人的各种需要

之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用“需要”阐释道德价值,既有力地批判了那种视道德价

值来源于上帝、神灵的“恩赐”之宿命价值论,又克服了旧唯物主义仅仅从客体

理解道德价值的“唯客体”价值论,找到了道德价值背后的深层次根源,从而奠

定了道德价值理论坚实的“人本学”基础。但“需要”说有明显的不足,因为

“需要”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严格定义的范畴。就外延看,它既有物质的需要,又有

精神的需要；既有合理、健康的需要,又有不合理、不健康的需要；既有眼前的需

要,又有长远的需要；不一而足。因此，很多伦理学者不赞成用极其宽泛笼统的

“需要”概念来界说道德价值。

（二）“应该”说

受休谟的“事实——价值二分法”之影响，西方很多学者都信守这样一条

理念:“一切应当性必须在价值中获得基础——即是说，只有价值才会应当或不

应当。”[10] 倘若“价值”等于“应当”, 那么道德价值显然就是“道德应当”

国内学者中有论者正是由此推而论之:“道德价值，即伦理行为之价值、伦理行

为之应该，也就是伦理行为独自不具有的属性，是伦理行为与之道德目的发生

关系时产生的属性，是伦理行为事实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叫做道德准则或道

德规范。”[11] 简言之，道德价值就是道德准则或道德规范。

“应该”说首次把道德现象划分为道德事实与道德价值,并初步探究了道德

价值与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等伦理学中主要范畴的区别与

联系,把握了道德价值的规范性与约束性的特征。这一观点的主要问题在于:把

“价值”等同于“应当”，进而把“道德价值”等同于“道德应该”——道德

准则或道德规范，这样一来就把道德价值的表现形式与道德价值本身相混淆。因

为，道德准则或规范实际上是道德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

（三）“意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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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说有时又表现为“属性”说，可以说是目前国内伦理学界最为流

行的理论,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其理论直接渊源于前苏联伦理学家季塔连科的

论断:“道德价值与道德意义相似,是一种特殊的、体现于客观之中的具有主观主

义的意向。”[12] 所不同的是, 我国学者在充分汲取其合理成分时, 剥离了他主

观主义的思想成分, 主张道德价值是:“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和道德意识现象所

具有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体现着这些实践活动和道德意识现象对一定的社会、

阶级和个人所具有的意义。”[13] 

“意义”说以区分事实与价值为界说道德价值之切入点，抓住了道德价值

是“意义世界”的特殊组成部分，力图从主客体关系把握道德价值的本质特征,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道德价值的科学内涵，既坚持了实践唯物主义在该问题

上的根本方向，又运用了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本质上是科学的，应给予充分

肯定。 但“意义”说也有待于深化。其一,意义是个多义词。据统计,其义有16种

之多。最常见的就有“意思”、“作用”、“功能”、“地位”、“目的”和“用

途”等涵义。如何避免界定道德价值时产生歧义，是“意义”说亟待解决的一个

问题。其二,由于“意义”说把道德价值界定为道德功能或道德作用,因而没有突

出道德价值的位置和地位。事实上,道德价值与道德功能或道德作用是有严格区

别的。道德功能或道德作用是指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类的和

谐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道德功能或道德作用实际上指的是道

德的功能或作用，可以称之为道德的价值。而道德的价值与道德价值显然不能等

同，这一点跟道德的行为与道德行为不能等同相似。

（四）“关系”说

针对“意义”说有待于深化的两个问题,学界有论者另辟蹊径,运用道德与

人的本质或人格之间的关系来阐释道德价值:“道德价值作为道德关系的表现与

确证，是人类本质或人类价值在特定的历史状态中，对特定的道德关系和道德

现象的肯定和否定。”[14]“道德价值就是人类作为人格主体自身的价值。”[15] 

这两种界说虽然影响不是很大, 但从人学角度把道德价值当作一种特有关系进

行考察, 则极富启发意义。

牟永生更进一步指出：“所谓道德价值，就是指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

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他对此做出的解释是

道德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主体人与之发生关系时,从来就遵循着两个尺度：

求真与趋益。前者适用于道德事实，后者适用于道德价值。一般来讲，道德事实

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道德事实，指一切道德现象的存在，甚至道德价值也不失为

一种道德事实；狭义的道德事实，是指道德主体的意识和行为的本真状况,即道

德现象的客观记录和转述，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实然”状态。他认为“道德事

实仅仅是构成道德价值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同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

性本质这一科学理论结合在一起”,才能揭示道德价值的科学本质。[16] 这一观点

无疑更具有启示意义。

二、对道德价值内涵的界定

通过对上述有代表性的关于道德价值内涵的观点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发

现：它们各有其合理性，同时又各有其偏向。这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已有的认

识成果，我们要科学地界定道德价值的内涵，就应该或者说就必须以它们的共

识为基础，既充分吸纳它们的合理成分，又明确它们的分歧所在，并对它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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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做出科学的解答。

（一）共识与分歧

从这几种观点的“共识”来看，“需要”说、“应该”说和“意义”说与

“关系”说都承认道德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们的分歧在于：“需要”说认为

道德价值所标示的是“行为”与“社会伦理关系的需要”或“他人和社会的需

要”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则认为所标示的是“伦理行为”与“道德目的”① 

之间的应当关系；“意义”说认为所标示的是“道德实践活动和道德意识现

象”与“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关系”说则认为是“道德

事实”或“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与“人类本质或人类价值”或“人的本质”

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分歧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行

为”、“伦理行为”、“道德实践活动和道德意识现象”以及“道德事实” 或

“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从主客体的角度都可以归结为道德价值的客体方面，

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概念不过是对道德价值客体方面的不同认识或反映；而

“社会伦理关系的需要”或“他人和社会的需要”、“道德目的”、“一定的社

会、阶级和个人”以及“人类本质或人类价值”或“人的本质”，从主客体的角

度都可以归结为道德价值的主体方面，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概念是对道德价值

主体方面的不同认识或反映。因而，这四种代表性的观点是可以统一或者说有统

一的可能性的。它们统一的关键就在于对道德价值的客体方面和主体方面的合理

界定，这一界定至少要比较科学地解答这几种观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1

（二）问题及其初步解答

前面我们已经对这几种观点存在的问题作了一定的分析，综合起来说，其

问题主要是：“需要说”需要对“需要”作进一步的界定，“应该说”应该区

分道德价值与其表现形式，“意义”说要区分“道德的价值”和“道德价值”

并对“意义”做出限定，“关系”说有重要启示意义但与其它几种观点的关系

或者说共识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和深化。可以看出，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道德价值

的主体方面。我们已经对这几种观点的共识和分歧以及“道德的价值”与“道德

价值”、道德价值与道德准则或道德规范的区分作了初步分析，下面主要探讨对

“需要”和“意义”的限定，即对道德价值的主体方面做出分析。

首先，不管是“社会伦理关系的需要”或“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一定的

社会、阶级和个人”，还是“道德目的”、“人类本质或人类价值”或“人的本

质”，这几种观点都默认道德价值的主体是人，“道德目的”是人的目的，

“伦理关系”也是人的关系，人在存在形态上有社会、阶级、个人（包括自我和

“他人”）等，这一点无庸置疑。

其次，对“意义”进行限定实质上是要对“需要”进行限定。“意义”说用

意义来解释价值，把道德价值看作道德价值客体“对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所

具有的意义”。意义不仅本身内涵很宽泛，而且又是与价值比较相近的概念，那

么这里的“意义”又是何种意义呢？联系价值哲学对价值的“需要”说解释，

就有了进一步的问题：如果“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根本就不需要，客体对

其还有意义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而，所谓意义指的应是对需要的意义即是

否满足需要及其满足程度。这样，“对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所具有的意义”

也就是“对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的需要满足与否及其满足程度”。所以，

“意义”说与“需要”说是内在一致的，对“意义”进行限定实质上是要对

“需要”进行限定。

1 ①关于“道德目的”，王海明的解释是：“道德目的，亦即道德终级标准”，即“保障社会存在发展、
增进每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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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需要的界定。马克思在提到人的需要时指出：人的需要是与生俱来

的人的“内在规定性”，是生命活动的表现；作为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

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

需要。”[17] 人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是要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动物只是按

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

用到对象上去”[18]。人的需要的内涵也十分丰富，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我们可

以把它们归结为两类：本质需要和非本质需要。在这里，所谓本质需要，即人的

本质需要，也就是基于人作为人与他物相区别的本质上的需要。所谓非本质需要

即人的非本质需要，也就是人作为一种存在物与其他存在物共同的需要。

这样划分需要，就要对“人作为人与他物相区别的本质”即人的本质进行

解释。人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人作为生物个体有其

自然属性，但人的本质在于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社会属性。人不是纯粹的自然物

也不是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具体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是实践着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即社会的人。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

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 

综上所述，立足于对需要的这种分类，就可以说：所谓道德价值，在本质

上是指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本质需要的满足与否及其满足程度。 

用道德价值内涵的这一界定反观上述各种观点，可以发现，它既可以涵盖

它们的共识，又可以合理解释它们的分歧，并可以解答它们存在的主要问题。因

此，可以认为，这是对道德价值内涵的比较科学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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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notation of Moral Value

Wu Wenchao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ongnan Branch, Wuhan  Hubei  430223）

Abstract:  It has all-important meaning for the right cognizing the moral essence and promoting the socialism 
moral development to scientifically define the concept of moral value. From the cross-perspective of the Value 
philosophy and Ethics, us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ix popular definition of  
moral  value.  After  revealing  their  consensus,  differences  and  major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covering  the  
consensus, giving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their differences and then answer the major problems, the thesis re-
defines the meaning of moral value. 
Key words: moral value; moral object; moral subject; essential needs; human’s essence


